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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证券合赢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变更注册的提示性公告

华安证券合赢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

华安证券合赢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份额代码

：970086，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经中国证监会2021年9月23日《关于准予

华安理财合赢8号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的回函》（机构部函【2021

】3033号）准予，由华安理财合赢8号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证监

会的规定变更而来，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为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集合计划管理人”），集合计划托管人为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

证券合赢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

合同”）于2021年11月3日生效。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9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2025号），核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设立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22日正式展业

，华安证券合赢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相应由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

导意见〉操作指引》（证监会公告〔2018〕39号，以下简称“《操作指引》”

）及资产管理合同“第五部分集合计划的存续”对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的约定“

本集合计划自本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11月2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

年11月2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因此本集合计划将于2025年11

月2日到期（若进行展期，则以展期后到期日为准）。

鉴于以上情况，综合考虑份额持有人需求及本集合计划的长远发展，按照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后，可以对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进

行变更。为充分保护份额持有人利益，我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本集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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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注册的申请，并收到了《关于准予华安证券合赢九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变更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484 号），准予本集合计

划变更注册为华富安康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本集合计划将在履

行相关程序后将集合计划管理人由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华富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一、变更主要内容

本次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变更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由“华安证券合赢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更名

为“华富安康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变更产品管理人

产品管理人由“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华富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3.调整产品的份额设置

根据申购费用、销售服务费收取方式等的不同，将产品的份额设置由单份

额调整为A类和C类两类基金份额。

4.调整与产品的投资相关的内容

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对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限制以及

业绩比较基准等内容进行调整。

5.调整产品的费率结构

将产品年管理费率由“0.80%”调整至“0.60%”；新增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

服务费，年费率为“0.40%”。

6.调整产品的存续条款

将“本集合计划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数

量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的，集合计划管理人应

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集合计划管理人

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

方式、与其他集合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合计划合同等，并在6个月内召开集合计

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修改为“《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

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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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人应当按照约定程序终止《基金合同》，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7.调整估值对象及估值方法

根据投资范围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处理

标准》等相关规定相应调整估值对象及估值方法。

8.调整收益分配原则

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对收益分配原则进行调整。

9.变更产品经理

产品投资经理由“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投资经理樊艳、刘杰”

变更为“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经理戴弘毅”。

最后，为使法律文件适应新的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产品实际运作需要，

在根据上述修改方案的要点修改法律文件的同时，对法律文件其他部分条款一

并进行了修改。

二、变更程序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第八部分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约定，更

换集合计划管理人、变更集合计划投资目标、范围或策略等事项应当召开集合

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方式变更上述事

宜符合《资产管理合同》规定。

在变更方案实施方面，我公司将按照《资产管理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组织并召开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管理人将另行通知贵行对表决过

程和结果予以监督，由律师对持有人大会的合法性、合规性出具法律意见，并

由公证机关对于会议召开过程和表决结果进行公证。对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

也将履行相关报备和公告程序。

三、其他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集合计划变更注册有关事项予以说明。集合计划份额持有

人大会等本集合计划变更相关事宜，请投资者持续关注管理人后续发布的相关公

告。

2、风险提示：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

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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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认真阅读《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

文件，了解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特征，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自主

判断本集合计划的投资价值，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9531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https://www.hazq.com/zg/home/index.shtml）了解有关详情。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8日


